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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聯廣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105/06/22 

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二、J503040 廣播電視廣告業。 

三、J503010 廣播節目製作業。 

四、J503020 電視節目製作業。 

五、J402010 電影片發行業。 

六、J304010 圖書出版業。 

七、J305010 有聲出版業。 

八、I501010 產品設計業。 

九、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

業。 

十、E801010 室內裝潢業。 

十一、I103010 企業經營管理

顧問業 

十二、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三、ZZ99999 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

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二、J503041 廣播電視廣告業。 

三、I503011 廣播節目製作業。 

四、J503021 電視節目製作業。 

五、J402010 電影片發行業。 

六、J304010 圖書出版業。 

七、J305010 有聲出版業。 

八、I501010 產品設計業。 

九、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業。 

十、E801010 室內裝潢業。 

十一、I103010 企業經營管理顧問

業 

十二、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三、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

務。 

 

「廣播電

視法第 29

條之 1」已

於今年 1月

6 日總統公

佈刪除，擬

依經濟部

公告最新

修正營業

項目修改

公司章程

所列之營

業項目代

碼。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拾億

元，分為壹億股，每股面額新台

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另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參

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共計參佰萬股，得依董事會

決議分次發行之。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參億

元，分為參仟萬股，每股面額新台

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配合公司

增資需求

及員工激

勵制度之

規劃。 

第六條

之一 

本公司股票上市或上櫃後，本公

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認股價

格擬低於發行日標的股票之收盤

價時，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

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新增，配

合公司營

運需求，

依發行人

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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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公司股票登錄興櫃後，本公司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認股價格

擬低於發行日前一段時間普通股

加權平均成交價格，或低於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告每股淨值時，應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本公司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認股價格

擬低於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時，

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券處理準

則第五十

六條之一

訂定之。 

第 

十七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監察人

二至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得連選

連任。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上述董

事名額中，得依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之規定，設立獨立董事

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有關獨立董事專

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候選

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

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董事與監察

人之選任方式依公司法第一百九

十二條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董事與監察人候選人提名之受理

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

司法、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

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監察人二

至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

行為能力之人選任，得連選連任。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上述董事

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二人，

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

立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

度。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

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

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

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

管理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

委員會。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應 

訂定行使職權規章，經董事會通過

後施行。 

配合政府

法 令 修

訂，以符

合上市櫃

法 令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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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

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

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

委員會。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應訂

定行使職權規章，經董事會通過

後施行。 

第 

二十三

條之一 

本公司得於董事及監察人任期

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並授權董事會辦理。 

 

新增，依

本 公 司

「公司治

理實務守

則」第四

十一條訂

定。 

第 

二十八

條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

分配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利

益於保留彌補累積虧損數額後，

如尚有餘額應提撥至少 1%為員

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不高於 5%。 

員工酬勞、董監酬勞分派比率之

決定及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至少

1%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

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

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

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5%為董監

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

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

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因應公司

法第 235

條之一之

條訂，修

訂本公司

員工及董

監酬勞之

計 算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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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第 

三十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九年七月

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五十九年七月

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二年四月

二十 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三月 

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五月

二十七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 年六

月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六十六年四 

月二十 六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九年六 

月 二十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九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二年四

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三年四

月二十 一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四年四

月 三十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五年五

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六年四

月二十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四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九年七 月 

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五十九年七 月

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二年四月

二十 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三月 

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五月

二十七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 年六月

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六十六年四 月

二十 六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九年六 月 

二十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九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二年四

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三年四

月二十 一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四年四

月 三十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五年五

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六年四

月二十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四 

增列修訂

日期及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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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月二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八

月十五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八年四 

月二十一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年五月

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五

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二年

三月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

六月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

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二月十六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九

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五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七月二十六日。 

第三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九月九日。 

第三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月二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八

月十五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八年四 

月二十一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年五月

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五

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二年

三月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 年

六月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

六 月 二十三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二月十六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九

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五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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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

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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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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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三 

聯廣傳播現任董事兼任職務明細表 

 

 

 

 

 

 

 

 

 

 

 

 

 

 

 

 

 

 

 

 

 

 

 

 

董事 目前兼任公司之名稱 職務 

郭冠群 達揚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秀玲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勝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勝壹乙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勝壹甲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勝貳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勝肆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達勝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八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揚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健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廣利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德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德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創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萬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安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二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三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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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廣新任董事兼任職務明細表 

 

 
董事 目前兼任公司之名稱 職務 

黃清苑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常務)董事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勝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達揚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勝壹乙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達勝壹甲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廣新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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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廣傳播新任獨立董事兼任職務明細表 

 

獨立董事 目前兼任公司之名稱 職務 

胡殿謙 
睿能創意營銷股份有限公司 

(GOGORO) 
財務長 

陳昭如 富邦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副總經理 

丁一賓 

駿鼎資本(Quintus Partners) 合夥人 

廣西柳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外部董事 


